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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三十一项
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一些下属企业对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认识不足，保护措施落实不到位，生态破坏问题时有发生。

	整改责任单位
	各相关直属企业

	整改目标
	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培训，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水平。

	整改措施
	1.2023年7月底前，开展《四川高速公路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指南》宣贯，强化高速公路建设施工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，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水平。
2.制定生态环境保护年度教育培训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3.新开工项目开展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》《水土保持方案》及批复要求的培训交底。
4.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督导检查，通报、整改问题。对出现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单位，实施约谈、问责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及成效
	1.集团公司于2023年6月组织开展《四川高速公路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指南》宣贯，推动《指南》落地落实，从事高速公路建设及施工一线1400余名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人员通过线下或线上形式参会，进一步提升集团公司生态环境保护管理能力、意识和整体水平。
2.各相关直属企业制定印发《2023年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培训计划》，按计划组织实施教育培训28次。
3.川高公司、蜀道高速集团、藏高公司、蜀道铁路投资集团所属的新开工高速公路、铁路项目（广绵扩容、乐资铜高速、康新高速、绵遂内铁路）均开展了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》《水土保持方案》及批复要求的培训交底；四川路桥对新开工项目开展环保专项规划，现已完成西香高速、镇广高速、乐资铜高速等项目环保专项规划评审和交底。
4.截至目前，相关直属企业共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督导检查168次，下发通报70份，督促整改问题656项，对出现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单位，实施约谈8次，有效遏制生态破坏问题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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